中山市技师学院设备设施项目采购需求及采购实施计划审查服务项目

采购需求
一、项目情况

（一）项目名称

中山市技师学院设备设施项目采购需求及采购实施计划审查服务项目

（二）项目概况

1.根据财政部《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广东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工作的通知》相关规定，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拟委托第三方机构对中山市技师学院北校区新建实训基地购置配套设备设施项目（涉及13个项目、25个包组）和新建学生宿舍购置配套设备设施项目（涉及1个项目、3个包组）开展采购需求和采购实施计划审查工作。

2.项目服务时间：计划2026年6月开始，服务期不超过12个月。

3.项目预算金额：84000元（按照每个包组3000元，本次审查服务涉及28个包组，项目预算金额上限为84000元，按实际审核项目包组数结算）。

4.供应商被确定为成交供应商后，不许转包及擅自分包，否则被视为违约，追究当事人责任，并承担相应的经济损失。

5.采购人有权在对项目方案作出修改调整或对服务内容作适当增加。

6.若供应商报价高于预算金额的，报价无效。

7.供应商报价应包括本次审查工作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对市技师学院设备设施项目采购需求及采购实施计划的资料审查、组织专家开展评审等费用。
二、服务内容

受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委托对中山市技师学院北校区新建实训基地和新建学生宿舍购置配套设备设施采购项目（涉及14个采购项目28个包组）提供项目采购需求和采购实施计划审查服务。审查内容包括：
（一）一般审查

1、是否按照财政部《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规定的程序和内容确定项目采购需求、编制采购实施计划

2、项目采购需求是否符合预算、资产、财务等管理制度规定。

3、项目采购实施计划内容（包括但不限于采购方式、评审规则、合同类型、定价方式的选择）是否符合相关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规定、是否符合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采购内控管理制度以及《监管方案》的要求。

（二）重点审查

1、非歧视性审查。主要审查是否指向特定供应商或者特定产品，包括资格条件设置是否合理；技术要求是否指向特定的专利、商标、品牌、技术路线，各包组拟采购的核心设备性能参数设置是否符合满足3家以上主流品牌要求；评审因素设置是否具有倾向性，将有关履约能力作为评审因素是否适当。

2、竞争性审查。主要审查是否确保充分竞争，包括应当以公开方式邀请供应商的，是否依法采用公开竞争方式；采购需求的内容是否完整、明确，是否考虑后续采购竞争性；评审方法、评审因素、价格权重等评审规则是否适当。

3、采购政策审查。主要审查是否落实支持创新、绿色发展、中小企业发展等政府采购政策要求。

4、履约风险审查。主要审查合同文本运用是否适当，是否围绕采购需求和合同履行设置权利义务，是否明确知识产权等方面的要求，履约验收方案是否完整、标准是否明确，风险处置措施和替代方案是否可行。

5、其他审查内容。防范项目出现异常低价中标风险的意见和建议。

三、服务要求

（一）成交供应商需安排不少于1名专职工作人员负责本次审查工作

（二）成交供应商需组织对口专业背景专家开展审查评审，每个包组的评审专家不少于3人，其中：专业技术背景专家2名、熟悉政府采购法律法规专家1名。各项目包组的评审专家组名单应提请报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审核同意。

（三）以项目包组为单位出具《政府采购项目采购需求与采购实施计划审查表》。
四、供应商资格

（一）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提供最近1个月财务报表复印件)；

（二）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提供最近1个月的纳税证明资料复印件和缴交社保证明资料复印件）；

（三）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法人登记证等相关证明副本复印件）；

（四）以上资质资料（复印件需加盖公章），请附在采购响应文件内于提交采购响应文件时一并提交；

（五）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共同投标;

（六）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同时参加本项目的采购活动；

（七）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供应商将依法予以限制或禁入参加本项目的采购活动。


